
    
 

2014 華人特色醫藥產業 

未來關鍵成功因子分析高峰論壇 

邀 請 函 

全球藥品巿場因新興巿場經濟崛起，中產階級比例增高、並趨向高齡化社會，預測十

年後巿場規模及增長貢獻主要來自新興藥物巿場，未來十年將是全球藥品巿場版圖變動的

關鍵時期；新興市場中又以中國大陸的藥品市場最受矚目，已有許多國際藥廠紛紛布局中

國大陸，而臺灣位處亞洲新興高成長區域樞紐位置，且鄰近中國大陸市場，隨著兩岸醫藥

合作持續推動，為臺灣醫藥產業帶來絕佳的市場切入契機。 

在國內外環境變化的競爭下，臺灣醫藥產業面臨產業結構轉型期，現階段正朝向接軌

國際標準規範及強化競爭力目標邁進，同時積極尋找未來臺灣醫藥產業於全球藥品市場發

展的利基所在；過去新藥研發重鎮在歐美，故以歐美主要疾病為開發重點，治療對象仍以

歐美人種為主。目前華人特有、好發疾病（如肝炎、糖尿病、大腸癌、胃癌、肺癌等病症）

的藥物需求殷切，市場潛力龐大，已逐漸受到各界關注。 

本次高峰論壇特別邀請立法院 王金平院長為未來可能的政策方向提供指引，並邀請中

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李鍾熙榮譽理事長、晟德集團 林榮錦董事長、太景醫藥  許明

珠董事長與大家分享如何強化華人醫藥產業品牌價值。另也邀請泰合 李世仁董事長、康聯 

李欣執行長、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 吳清功副會長、美時 Gschliesser 總經理、台灣微脂

體 葉志鴻總經理，等專家共同討論華人醫藥產業的未來與發展契機，相信能協助臺灣醫藥

業的推動與創新並搶占華人市場先機。同時，我們將發佈「華人特色醫藥產業未來關鍵成

功因子分析」研究報告，透過訪談近 30 家兩岸醫藥標竿企業 CEO 取得之第一手資訊，探討

兩岸醫藥產業環境、華人特色疾病用藥，以及在中國市場經營發展的關鍵要素。並結合產

官學研各方見解，研擬發展方向與策略建議。以作為臺灣企業進軍大陸市場，以及主管機

關規劃我國未來醫藥產業兩岸合作方向，與政策制定之參考。 

我們竭誠歡迎  貴公司共襄盛舉並選派高階主管及相關部門人員撥冗踴躍參加本次研

討會，謹檢附研討會相關訊息如下。 

 

 主辦單位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 協辦單位 (邀請中)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研

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 (以上依筆畫順序) 

 媒體合作單位 

環球生技月刊 

 時間地點 

 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二) 

 時間：13:30 - 17:30 (13:00 開始報到接待) 

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 樓 101 會議廳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 號) 

 對象：兩岸醫藥企業共 300 位董事長、總經理、CXO 高階主管 

 論壇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00-13:30 來賓報到 

13:30-13:45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清祥 總裁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董事長 

13:45-14:00 貴賓致詞 立法院 王金平 院長 

14:00-14:30 發佈報告-- 

「華人特色醫藥產業未來關

鍵成功因子分析」研究報告

摘要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清祥 總裁 

14:30-15:30 <CEO 對談> 

如何強化華人醫藥產業品牌

價值 

 

主持人： 

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李鍾熙 榮譽理事長 (邀請中) 

與談人： 

晟德集團               林榮錦 董事長 

太景醫藥研發控股       許明珠 董事長 

*以上依姓名筆畫順序 



15:30-15:50 中場休息&茶敘交流 

15:50-16:20 專題演講-- 

借鏡歐美，指路華人特色醫

藥市場發展策略及趨勢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鄭建新 代理執行長 

16:20-17:20 <CEO 論壇> 

華人醫藥產業的未來與發展

契機 

 

主持人： 

泰合生技藥品 李世仁 董事長 

與談人： 

康聯控股有限公司        李欣 執行長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   吳清功 副會長 

美時化學製藥        Gschliesser 總經理      

(邀請中) 

台灣微脂體            葉志鴻 總經理 

勤業眾信          虞成全 執業會計師 

*以上依姓名筆畫順序 

17:20-17:35 總結 前台大管理學院暨中華經濟研究院 

柯承恩 院長 

*主辦單位保留更改議程及演講者之權利 

 

 報名方式 

一、 名額有限，報名依先後次序為定，額滿為止。本邀請函僅發送予受邀貴賓，對於未受邀

與會之報名者，勤業眾信保留其報名之資格。 

1. 本研討會採網路報名，報名請點選以下網址，輸入活動代碼 20141202 

http://www.deloitte.com.tw/event/seminar/tpe/login.asp?sid=258 

2. 完成報名程序後，請列印您收到的『報名成功確認函』，亦或進入下方連接列印 

http://www.deloitte.com.tw/event/seminar/tpe/print/login.asp?sid=258 

(憑此確認信函進場，請務必攜帶) 

二、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4 年 11 月 26 日(三) 

三、 報名相關問題，請聯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02)2545-9988 #2992 Pany Chen 陳品潔小姐 panychen@deloitte.com.tw 

 (02)2545-9988 #3970 Ginny Chen 陳怡君小姐 ginnyychen@deloitte.com.tw 

http://www.deloitte.com.tw/event/seminar/tpe/login.asp?sid=258
http://www.deloitte.com.tw/event/seminar/tpe/print/login.asp?sid=258
mailto:panychen@deloitte.com.tw
mailto:ginnyychen@deloitte.com.tw


保存期限：15 年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以下簡稱「主/協辦單位」)為舉辦研討會及相關活動、

或寄發相關資訊所需而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之方式及以下

原則為之。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目的、期間、地區、對象、類別及方式 

主辦單位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等一切相關法令規定，並依您與主辦單位之契約

或其他書面約定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蒐集、處

理與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1. 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目的，係為舉辦研討會及相關活動、或寄發寄發相關資訊之

順利執行，凡依法令規定辦理事項或推廣相關活動等均屬之(下稱「特定目的」)。我們將依此特定目的

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除非取得您的書面同意、依法律規定或為契約履行之緣故，主辦單位絕不會

將您的個人資料作其他用途使用。 

2. 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屬識別個人者，例如:姓名、住址、電話號碼、手機號

碼、電子郵件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例如:統一編號等；現行之受僱情形，例如:僱主、工作職稱、

工作地點等；商業資訊者，例如:市場別、股票代號、簽證會計所等類別。 

3. 主辦單位將依照前開特定目的之存續期間、本契約及類似契約關係之存續期間、經您同意之期間或主辦

單位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主辦單位將依前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地區及對象，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中華民國領域內處理及利

用，如因業務需要，在符合主辦單位所定之資訊安全標準的情況下，主辦單位得將您的個人資料傳輸至

其他國家。國際傳輸之作業，將會依照我國及接受國之法規規範辦理。除法令規定、委任第三人處理營

業相關事務，或契約及其他書面約定另訂定主辦單位得揭露您的個人資料予第三人者外，主辦單位將不

會向任何第三人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5. 公務機關因公共利益或法律規定，要求主辦單位提供個人資料時，主辦單位將配合公務機關合法正式程

序提供必要之個人資料。 

二、 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皆遵循主辦單位之個人資料管理目標與政策為指導原則，並訂有完善

之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維護計畫，任何流程皆有嚴格之控管程序及標準作業流程，您可以安心的將您的個人資

料提供予主辦單位。 

三、 主辦單位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行使下述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求製給您的個人資料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四、 您欲行使上述權利時，可隨時向主辦單位受理窗口提出申請。 

五、 主辦單位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若

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時，為確保業務順利執行，主辦單位將可能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或

即時的回覆。若您需要更進一步了解您的個人資料之處理或利用的詳細情形，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